
一、等待期

自本主险合同生效日起 30 天为等待期。在等待期届满前，若被保险人发生或被确诊患有恶

性肿瘤，我们无息返还本主险合同当时的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已缴保险费，本主险合同效力

终止。

二、如实告知与保险合同的解除

我们就您和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您应当如实告知。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

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我们决定是否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我们有权依照法律的

规定解除本主险合同。

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对于本主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

险金的责任，且不退还已缴保险费。

您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对于本主险合同解除

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会无息退还已缴保险费。

三、费用补偿原则

我们在给付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金时，如被保险人已从其他途径（包括基本医疗保险、公

费医疗、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单位、我们在内的任何商业保险机构、其他政府机构或者

社会福利机构等）取得补偿，我们的最高给付金额不超过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特定药品费用

扣除其所获补偿后的余额。

四、保险费缴纳及续保

首次投保本主险合同或续保时，以被保险人当时的年龄为基础核定费率，计算保险费。

我们有权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和职业工种、医疗费用水平变化调整适用于本主险合同的费率，

该费率调整将适用于所有被保险人。我们进行保险费率调整后，您须按照调整后续保当时的

保险费率支付续保保险费，保险费率调整前您已经支付的保险费不受影响。

在投保本主险合同时，您可选择申请续保或不续保本保险合同，若您选择不续保，您的保险

合同自首年保险期间届满当日 24 时效力终止；若您选择申请续保，在每一年保险期间届满

之前，若我们未收到您不再继续投保的书面通知，则视作您申请续保。本主险合同不保证续

保，经我们审核同意并收取续保保险费后本主险合同将延续有效 1年，等待期不重新计算。

每一年保险期间届满之前，若我们审核后不接受续保，我们会以书面形式通知您，您的保险

合同自保险期间届满当日 24 时效力终止。

若您在保险合同效力终止后再次投保本主险合同，视为重新投保，等待期重新计算。

本主险合同可按以上续保方式续保，但终止日不能超过被保险人满 85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



年日。若被保险人的出生月日与保单周年日相同，则终止日不能超过被保险人 85 周岁当日。

本产品停止销售或我们履行了条款中保险责任的第 1.2 条约定后，将不接受续保。

五、保险事故的通知

您、被保险人、受益人或其他权利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最迟不得超过 10 日）

通知我们。

如果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

的，对无法确定的部分，我们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六、年龄误告

您在申请投保时，应将与法定身份证明相符的被保险人的出生日期在投保书上填明，如果发

生错误按照下列方式办理：

（1）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本主险合同约定投保年龄限制

的，我们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解除合同，并退还您已缴当期保险费的未满期保险费，对于合

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2）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缴保险费少于应缴保险费的，我们有权更正

并要求您补缴保险费。若已经发生保险事故，在给付保险金时按实缴保险费和应缴保险费的

比例给付。

您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致使您实缴保险费多于应缴保险费的，我们会将多收的保险

费无息退还给您。本主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不因此改变。


